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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马驹桥镇再生水厂

环境保护自行监测方案
按照生态环境部《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处理》（HJ 1083）和《排

污许可管理办法》，排污许可证等相关要求，我单位对所排放的污染物组织开展

自行监测，并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1.基本情况

表 1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

有限公司—马驹桥镇再生水

厂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胡郎路

80号 127室

运营商名称
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

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厂名称 马驹桥镇再生水厂

生产经营场所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柴务

村
邮政编码（1） 101102

行业类别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是否投产（2） 是

投产日期（3） 2018/6/9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

经度（4）
116°35′28.97″

生产经营场所中心

纬度（5）
39°43′24.42″

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353013392W

技术负责人 王雪松 联系电话 17710135927

固定电话 010-52339690

所在地是否属于大

气重点控制区（6）
是

所在地是否属于总

磷控制区（7）
否

所在地是否属于总

氮控制区（7）
否

所在地是否属于重

金属污染特别排放

限值实施区域（8）

否

是否位于工业园区

（9）
否 所属工业园区名称

污水处理厂类型 城镇污水处理厂
是否属于工业园区

配套污水处理设施
否

是否有环评审批文

件
是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文件文号或备案编

号（10）

通环保审字【2016】0431号

是否有地方政府对

违规项目的认定或

备案文件（11）

否
认定或备案文件文

号

是否需要改正（12） 否
排污许可证管理类

别（13）
重点管理

是否有主要污染物

总量分配计划文件

（14）

否
总量分配计划文件

文号

法定代表人 药宝宝 排污许可证编号 91110112353013392W00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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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点位示意图

图 1 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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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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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放口信息
按排污许可证，该厂共设置 1 个废水排放口，0 个废气排放口，排放口污染排放信息见表。

3.1.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

表 2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表

、序号
生产设施编号/无组织排放

编号
产污环节（1） 污染物种类

主要污染防治

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其他信息

年许可排放量限值

（t/a），不涉及。

名称

浓度限值

（mg/Nm3）

1 厂界 氨（氨气）
全过程除臭技

术、绿化吸收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11/ 501

—2017

0.20mg/Nm3 /

2 厂界 臭气浓度
全过程除臭技

术、绿化吸收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11/ 501

—2017

20无量纲

臭气浓度限值同时满足《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中标准值

3 厂界 硫化氢
全过程除臭技

术、绿化吸收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 DB11/ 501

—2017

0.010mg/Nm3 /

4 厂区体积浓度最高处
格栅、二沉池、污泥

脱水机房
甲烷

全过程除臭技

术、绿化吸收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

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

1% 甲烷（厂区最高体积浓度%）

3.2.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表 3 废水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地理坐标（1） 排放去向 排放规律 间歇排放时 受纳自然水体信息 汇入受纳自然水体处地理坐标（4）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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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经度 纬度 名称（2）

受纳水体功

能目标（3）
经度 纬度

1 DW001 总出水口 116°35′30.12″ 39°43′21.54″

直接进入江

河、湖、库等

水环境

连续排放，流

量稳定
/ 凤港减河 V类 116°35′35.97″ 39°43′1.50″ /

表 4 废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称 污染物种类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1）

其他信息
名称 浓度限值

1 DW001 总出水口 总砷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890-2012

0.05mg/L /

2 DW001 总出水口 总氮（以 N 计） 15mg/L

3 DW001 总出水口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3mg/L

4 DW001 总出水口 动植物油 0.5mg/L /

5 DW001 总出水口 pH值 6-9 pH 值单位无量纲；

6 DW001 总出水口 六价铬 0.05mg/L /

7 DW001 总出水口 总镉 0.005mg/L /

8 DW001 总出水口 烷基汞 / 不得检出

9 DW001 总出水口 粪大肠菌群数/（MPN/L） 1000 粪大肠菌群数浓度限值单位为 MPN/L

10 DW001 总出水口 色度 15 浓度单位为稀释倍数。

11 DW001 总出水口 总磷（以 P 计） 0.3mg/L

12 DW001 总出水口 总铬 0.1mg/L /

13 DW001 总出水口 悬浮物 5mg/L /

14 DW001 总出水口 总铅 0.05mg/L /

15 DW001 总出水口 石油类 0.5mg/L /

16 DW001 总出水口 五日生化需氧量 6mg/L

17 DW001 总出水口 化学需氧量 30mg/L /

18 DW001 总出水口 总汞 0.001mg/L /

19 DW001 总出水口 氨氮（NH3-N） 1.5mg/L 氨氮在 12 月 1 日-3 月 31 日执行 2.5mg/L 的排放限值；

4.监测内容及监测方法
排污许可证涉及的监测类别有废水、废气、噪声、污泥。各污染物物指标监测方式等内容见“4.1.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

采样自动监测的项目：总进水口MW001的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pH、流量。总出水口 DW001的监测：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pH、水温、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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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

表 5 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表

序

号

污染

源类

别/

监测

类别

排放口

编号/

监测点

位

排放

口名

称/

监测

点位

名称

监测内

容（1）
污染物名称

监

测

设

施

自

动

监

测

是

否

联

网

自动监

测仪器

名称

自动

监测

设施

安装

位置

自动监测

设施是否

符合安装、

运行、维护

等管理要

求

手工监测采样

方法及个数

（2）

手工监

测频次

（3）

手工测定方法（4） 其他信息

1 废气 厂界

风速,风

向,温

度,湿

度,气压

臭气浓度
手

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 个

1 次/半

年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
/

2 废气 厂界

风速,风

向,温

度,湿

度,气压

氨（氨气）
手

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 个

1 次/半

年

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2009,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HJ1076-2019

/

3 废气 厂界

风速,风

向,温

度,湿

度,气压

硫化氢
手

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 个

1 次/半

年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只用第三

篇第一章十一（二）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B））,《空气和

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第三篇 第一章 十

一硫化氨(二)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

方法》(第四版 增补版) 第三篇 第一章 十一硫化氨(二)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

4 废气

厂区体

积浓度

最高处

风速,风

向,温

度,湿

度,气压

甲烷
手

工

非连续采样

至少 4 个
1 次/年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

色谱法（HJ 604-2017）,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

5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pH 值

自

动
是

PH 自动

监测仪

出水

口
是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 水质 pH 值的测定 电极法 HJ 1147-2020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

常运行期间，应按要求将

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

于 4 次，间隔不超过 6h。

6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色度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HJ 1182-2021） /

7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水温

自

动
是

pH 监测

仪表

（带水

温检

测）

出水

口
是

数采仪故障期

间，采用满足

HJ91.1 标准的

手工测试方

法。瞬时读数。

/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91.1-2019

pH 监测仪表自带水

温。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

常运行期间，应按要求将

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

于 4 次，间隔不超过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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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悬浮物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01-1989 /

9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五日生化需

氧量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水质 生化需氧量（BOD）的测定 微生物传感

器快速测定法 HJ/T 86-2002
/

10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化学需氧量

自

动
是

化学需

氧量自

动监测

仪

出水

口
是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2007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

间，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隔不超过 6h。

11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阴离子表面

活性剂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月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流动注射-亚甲基蓝分光光

度法(HJ 826-2017),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

蓝分光光度法（GB 7494-87）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GB 7494-87）

/

12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汞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97-2011 代

替 GB 7468-87,水质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

13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烷基汞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半

年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吹扫捕集/气相色谱-冷原子荧光光谱法

(HJ 977-2018) 水质 烷基汞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204-93） 水质 甲基汞和乙基汞的测定 液相色

谱-原子荧光法 （HJ 1268—2022）

/

14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镉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87,《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只用第

三篇第四章七(四)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镉、铜和铅(B)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

15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铬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总铬的测定 高锰酸钾氧化-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66-1987,水质 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57-2015
/

16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六价铬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7-8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流动注射-二苯碳酰二肼光度法（HJ

908-2017）
/

17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砷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5-87,水质汞砷硒铋锑的测定原子荧光法 HJ 694-2014 /

18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铅

手

工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1 次/季

水质 铅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 7470-87,水质 铜、

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5-87,《水

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只用第三篇第四章十

六(五)石墨炉原子吸收法(B)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

19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氮（以 N

计）

自

动
是

总氮自

动监测

仪

出水

口
是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

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

隔不超过 6h。

20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氨氮

（NH3-N）

自

动
是

氨氮自

动监测

仪

出水

口
是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2009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

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

隔不超过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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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总磷（以 P

计）

自

动
是

总磷自

动监测

仪

出水

口
是

每 2h 采样一

次，取 24h 混

合样

/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

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

隔不超过 6h。

22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石油类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8）
/

23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动植物油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8
/

24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流量

自

动
是 流量计

出水

口
是

流量计故障期

间，采用满足

HJ91.1 标准的

手工测试方

法。瞬时读数。

/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2019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

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

隔不超过 6h

25 废水 DW001
总出

水口

流量,水

温

粪大肠菌群

数/（MPN/L）

手

工

瞬时采样 至

少 3 个瞬时样
1 次/月

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

物法（HJ 1001-2018）,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滤膜法

（HJ/T347.1-2018）,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酵法

（HJ/T347.2-2018）,水质 总大肠菌群和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纸片快速法(HJ 755-2015)

/

26 污泥

污泥稳

定化指

标检测

含水率 含水率
手

工

采用多点取

样，样品应具

有代表性，样

品重量不小于

1kg

1 次/日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 城市污泥含水率的测定

重量法 CJ/T 221-2005;

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CJ/T 221-2023
/

(1)水厂总排放出水口 DW001，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在线自动监测监测频次是 1 次/h，测自动混合采样器混合样。

(2)本方案监测内容及频次主要依据排污许可证副本制订，部分指标监测频次可能会高于排污许可证副本要求。

表 6 进水自行监测信息表

序

号

污

染

源

类

别

进水口

编号

进

水

口

名

称

监测内

容（1）
污染物名称

监

测

设

施

自动

监测

是否

联网

自动

监测

仪器

名称

自动

监测

设施

安装

位置

自动监测设施

是否符合安装、

运行、维护等管

理要求

手工监测采样方法及

个数（2）

手工监

测频次

（3）

手工测定方法（4） 其他信息

1
废

水
MW001

进

水

口

流量,

水温

pH 值
自

动
是

pH 在

线监

测系

统

进水

口
是

瞬时采样 至少 3 个

瞬时样
/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

间隔不超过 6h。

化学需氧量
自

动
是

化学

需氧

量自

动监

测仪

进水

口
是

瞬时采样 至少 3 个

瞬时样
/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

光光度法 HJ/T 399-2007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

间隔不超过 6h。

总氮（以 N

计）

手

工

混合采样 至少 3 个

混合样
1 次/日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

度法 HJ 636-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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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

（NH3-N）

自

动
是

氨氮

自动

监测

仪

进水

口
是

混合采样 至少 3 个

混合样
/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6-2009,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

法 HJ 535-2009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

间隔不超过 6h。自愿按此频次监测

总磷（以 P

计）

手

工
混合采样 1 次/日

水质 磷酸盐和总磷的测定 连续流动-钼酸铵分

光光度法 HJ 670-2013,水质 磷酸盐的测定 离子

色谱法 HJ 669-2013，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

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

流量
自

动
是

流量

计

进水

口
是

流量计故障期间，采

用满足 HJ91.1 标准

的手工测试方法。瞬

时读数。

/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91.1-2019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

应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

间隔不超过 6h。

表 7 工业噪声排放信息表

产噪单元编号 产噪单元名称 主要产噪设施及数量 主要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及数量

CZ0005 污泥脱水机房

泵/2 台

厂房隔声/1 座
空压机/1 台

压滤机/1 台

离心机/1 台

CZ0004 高密度沉淀池 泵/8 台 厂房隔声/1 座

CZ0003 鼓风机房 风机/4 台
厂房隔声/1 座

隔声罩/4 个

CZ0002 沉砂池 风机/2 台 厂房隔声/1 座

CZ0001 进水泵站 泵/4 台 厂房隔声/1 座

排放标准名称及编号
生产时段

昼间 夜间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06:00-22:00 22:00-次日 06:00

工业噪声排放许可管理要求

厂界噪声点位名称 厂界外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 dB(A)

昼间 夜间

等效声级 等效声级 频发噪声最大声级 偶发噪声最大声级

北厂界 1 55 45 55 60

东厂界 1 55 45 55 60

南厂界 1 55 45 55 60

西厂界 1 55 45 55 60

厂界噪声点位名称 监测指标 监测技术 自动监测是否应联网 手工监测频次

北厂界 等效声级,最大声级 手工 否 1次/季

东厂界 等效声级,最大声级 手工 否 1次/季

西厂界 等效声级,最大声级 手工 否 1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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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厂界 等效声级,最大声级 手工 否 1次/季

其他信息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应满足 GB/T 50087 和 HJ 2034 中噪声控制相关要求。 a) 优化产噪设施布局和物流运输路线，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和运输工具。 b)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应符合设备说明书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定期检查其活动机构(如较链、锁扣等)和密封机构(材料》的磨损情况等，及时保养、更换。 c)大型声综合治理工程应制定检修计划和应急预案。污染治理系统检修时间应与工艺设备同步，对可能有问题的治理系

统或设备应随时检查，检修和检查结果应记录并存档。 d)噪声控制设备中的易损设备、配件和通用材料，由工业噪声排污单位按机械设备管理规程和工艺安全运行要求储备，保证治理设施的正常使用。。 e)所有

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都应根据其使用环境的卫生条件、介质属性等要素，制定相应的运行和维护规程，确保其性能和使用寿命。 f)定期对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可靠有效。 g)

仅昼间生产的只需监测昼间 Leq，仅夜间生产的只需监测夜间 Leq，昼间、夜间均生产的需分别监测昼间 Leq 和夜间 Leq。夜间频发、偶发噪声需监测最大 A 声级 Lmax，频发噪声、偶发噪声在发生时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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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委托监测-第三方检测单位

4.2.1.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及资质

公司与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签订检测合同。公司每年对检测服

务项目进行招标，具体检测单位根据签订合同执行。

备注：第三方检测单位的营业执照、检测资质证书，见其提供的复印件资料。

4.2.2.委托的检测内容

排污许可证要求手工监测的，且监测频次是 1 次/月、1 次/季度、1 次/半年、

1 次/年的污染物指标，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委托检测项目有：

总出水口 DW001污染物检测：检测频次 1 次/月的指标有：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粪大肠菌群，五日生化需氧量，色度，石油类，动植物油类，悬浮物，（ pH
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作为参考用）；检测频次 1 次/季度的指标

有：总砷，总汞，总铬，总铅，总镉，六价铬；烷基汞检测频次 1 次/半年。

废气污染物无组织废气：臭气浓度、氨、硫化氢检测频次 1 次/半年。甲烷

1 次/年。

厂界噪声检测，1 次/季度。

备注：废水、废气、噪声等指标检测频次和方法等内容满足“自行监测及记

录信息”表格、排污许可证副本或现行检测方法执行。

4.2.3.检测方法和频次

检测方法、检测仪器：本方案只列举相关第三方部分检测仪器及型号，实际

以第三方检测单位使用为准，详见对应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

（一）总出水口 DW001的监测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BOD5、悬浮物、动植物油、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色度、粪大肠菌群，检测频次 1 次/月。（可能增加监测频

次）

总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烷基汞（甲基汞、乙基汞），检

测频次 1 次/季度。（可能增加监测频次）

备注：（1）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指标监测频次可能增减，但至少符合排污

许可证要求监测频次。（2）污染物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pH、
水温等水厂有自动监测的，不用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进行填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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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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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气监测

监测内容：

类别
监测

方式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排污许可证要

求监测频次

执行监

测频次

废气（无组

织废气）

手动

监测
厂界

氨、硫化氢、

臭气浓度；

甲烷（1 次/
年）；

北京奥达清环

境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氨、硫化氢、臭

气浓度（1 次/半
年）；

甲烷（1 次/年）；

可能增

加频次

备注：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指标监测频次可能增减，但至少符合排污许可证要求

监测频次。

（1）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举例）：

无组织废气：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甲烷。

（三）噪声监测

（1）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举例）：

备注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
中 1 类标准限值。

4.2.4.第三方检测单位的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委托具有 CMA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单位监测的内容，第三方提供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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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采集、保存、样品分析、监测结果报出、样品留存、相关记录等，由第三方

检测单位提供。第三方检测单位需要对其进行的检测报告负责。可以对第三方检

测单位进行监督性抽检，如检查原始记录。第三方检测单位的监测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需要由第三方检测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进行查证。

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提供的质控方案见附件。

4.3.水厂化验室自主监测

4.3.1.自主检测内容

（一）化验室承担排污许可副本要求的日检测指标的检测。

废水水样：检测进水口 MW001 的总磷、总氮，检测频次 1 次/日。

脱水污泥：检测脱水污泥的含水率指标，检测频次 1 次/日，

总磷检测方法《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

总氮检测方法《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排污许可证中自行监测及记录信息中“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应

按要求将手工监测数据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间隔不超过

6h。” 自动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期间，需要进行手工检测的情况，一般由水

厂化验室或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 COD、氨氮、总磷、总氮和 pH。
脱水污泥的含水率指标：检测方法《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CJ/T 221-2023》。

备注：马驹桥镇再生水厂的化验室检测。

4.3.2.检测方法、检测仪器

列举部分检测方法、检测仪器

（一）废水水质检测
检测指标 仪器名称及型号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T 399-2007

化学需氧量快速测定仪

（5B-3C(V10)型）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 HJ535-2009

氨氮测定仪（5B-3C(V10)

型）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

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

法 HJ636-2012

仪器名称及型号：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U-1810）、

压力蒸汽灭菌器（DSX-24L-

Ⅰ）

总磷
水质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

光光度法 GB11893-89

仪器名称及型号：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TU-1810 ）、

压力蒸汽灭菌器（DSX-24L-

Ⅰ）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

极法》（HJ 1147-2020）

仪器名称及型号：雷磁便携

式 PH计（PHB-4）

（二）污泥检测

检测指标 检测方法 仪器名称及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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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含水率
《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CJ/T 221-2023》

仪器名称及编号:电子天平

BSA124S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DHG-9076A

脱水污泥含水率，脱泥作业时，手工检测 1 次/日，采用多点取样，样品重

量不小于 1kg。

备注：部分指标手工监测需要增加监测频次时，以水厂实际增加后检测频次

为准，水厂执行的污染物指标手工监测频次需大于或等于排污许可证要求监测频

次。

4.3.3.化验室环境与设施、化验药剂和耗材管理

（一）环境条件控制

温湿度：化学分析室温度控制在 20±5℃，湿度≤70%；天平室湿度≤65%。
通风：配置排风系统，确保挥发性试剂使用区域空气流通。

根据仪器使用说明书、监测方法和规范等的要求，配备必要的如空调、干湿

度、温度计等辅助设施，以使监测工作场所条件得到有效控制。

（二）设施维护

每月检查纯水机、紧急洗眼器等设备运行状态。

建立设施维护记录，确保可追溯性。

（三）化验药剂和耗材

对化验药剂和耗材做了验收，试剂、耗材的购买和使用情况应建立台账予以

记录。

4.3.4.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按照 HJ 819-201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的要求执行。

制定监测方案。包括采集、样品分析、监测结果报出、样品留存、相关记录

的保存等监测的各个环节。

4.3.4.1.样品的采集和保存、流转

（一）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废水水样

样品的采集：取样器用不锈钢材质，取样容器用聚乙烯材质瓶或袋，取样总

量需满足所测需测各指标的量。

样品保存：要求水厂当天采样尽快及时检测，严禁长时间放置。需要短期保

存时需放置冰箱冷藏，一般不超过 24h。
参照《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污水监测技

术规范》（HJ91.1-2019）对样品保存技术的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水厂化验室

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保存期限和采集的水样体积参考下表：

序号 项目 采样容器 采集或保存方法 采样量（ml） 保存期限

1
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氮、总磷

聚乙烯瓶/

玻璃瓶
1~5℃冷藏 500-1000 一般不超过 24h

备注：根据水样检测指标数量决定采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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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品的采集和保存-脱水污泥泥样

脱水污泥含水率，脱泥作业时，手工检测 1 次/日，采用多点取样，样品重

量不小于 1kg；采样容器聚乙烯袋；

4.3.4.2.水厂化验室检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

（一）主要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检定/校准
公司每年委托具有校准资质的第三方对化验室设备等进行 1 次校准（如有变

化，以现场实际设备为准）。
名称 单位 型号

生化培养箱 上海跃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PX-II-150

COD恒温加热器 青岛尚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N-102A

智能多参数消解仪 北京连华永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LH-25A

COD、氨氮双参数测定仪 北京连华永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B-3C（V1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TU-1810

立式高压灭菌器 上海申安医疗机械厂 DSX-24L-I

便携式 PH计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PHB-4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DHG-9076A

箱式电阻炉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SX-2.5-10

生物显微镜 奥林巴斯（广州）工业有限公司 CX23LEDRFS1C

纯水机 上海力辰邦西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LU-UPS-RU10

电热恒温水浴锅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DK-98-11A

电子天平 赛多利斯科学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BSA124S

恒温磁力搅拌器 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81-2

冰箱 合肥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 BCD-213TM（E）

水分测定仪 艾德姆衡器（武汉）有限公司 PMB-53

笔试余氯记 上海三信仪表厂 CL200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北京连华永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LH-P300

无油真空泵 北京环高科自动化技术研究院 DJP-120

（二）水厂化验室人员配制
人员配制及资质：马驹桥镇再生水厂设置有化验室，化验人员 2 名，均具有

化验资格证书（环境检验检测-化验员）。

培训及考核：

• 年度培训：包括标准方法更新、仪器操作、安全防护等内容。

• 定期考核：对监测人员实施考核、监督和管理，对化验人员进行技术能力

验证。

（三）精密度控制（平行样）
精密度可采用分析平行双样相对偏差、测量值的标准偏差或相对标准偏差等

来控制。监测项目的精密度控制指标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求确定。

平行双样可采用密码或明码编入。测定的平行双样相对偏差符合规定质量控

制指标的样品，最终结果以双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报出；平行双样测定值均低于

测定下限的，不作相对偏差的计算要求。一组测量值的精密度用标准偏差或相对

标准偏差表示。

此外，也可能每月与委托的具有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做平行样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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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污泥的精密度控制：参照《城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CJ/T 221-2023》执

行。

（四）准确度控制
准确度可选用分析标准样品、自配标准溶液来控制。监测项目的准确度控制

指标按照分析方法中的要求确定。

采购具有证书的质控样/标准溶液/标准物质，或采购 AR 或 GR 标准药品配制

一定浓度质控样进行准确度控制。

（五）检测方法
化验室的手工检测方法与水厂排污许可证内要求的方法相符，或是现行的检

测方法。

水厂化验室废水和脱水污泥检测方法和检测仪器内容见前述内容。

（六）数值修约规则
按《数值修约规则 GB/T 8170-2008》执行，监测数据的有效数字及规则按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201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七）记录与报告管理
(1)各记录应在记录表格上，按规定格式对各栏目认真填写，及时记录。

(2)原始记录个人不得擅自销毁或损坏，用毕按期归档保存。

(3)原始记录应及时记录，不得以回忆方式填写或转誊。

(4)原始记录可采取纸质或电子介质的方式。采用电子介质方式记录时，存

储的原始记录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防止记

录丢失、失效或篡改。

(5)纸质原始记录使用墨水笔或中性笔书写，应做到字迹端正、清晰。如原

始记录上数据有误需要改正时，应在错误的数据上划以斜线，再将正确

数字补写在其上方，并在右下方签名（或盖章）。不得在原始记录上涂

改或撕页。

(6)原始记录不能在非监测场合随身携带，不能随意复制、外借。

(7)水厂化验室原始记录审核采用两级审核。

（八）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要求
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按照 HJ 819的要求执行。

1、监测数据记录 （1）信息记录：取样记录、手工监测记录。 （2）生产

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状况 ：各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状况、污染治理设施主要运行

状态参数、污染治理主要药剂消耗情况等。 （3）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状况：记

录监测期间各类固体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贮存量。（4）废气、

噪声产生及处理情况：废气和噪声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检测出具检测报告。（5）
危废产生及处理情况：记录废液产生、储存及处置情况，委托具有处置资质的第

三方（红树林）进行处置。（6）编写自行监测年度报告：污水处理厂基本信息；

监测方案的调整变化情况及变更原因； 各主要生产设施（至少涵盖废气主要污

染源相关生产设施）全年运行天数，各监测点、各监测指标全年监测频次及指标；

自行监测开展的其他情况说明；实现达标排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7）监测管

理：保证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积极配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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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上级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2、整理及存档：按照电子台账和纸质台账两种记录形式同步管理，保存时

间不低于 5年。 记录台账要求清晰整洁，严格按照 HJ819规范要求记录，并进

行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各种档案至少存档保存 5年。

5.信息公开
手工监测数据公开：排污许可证要求手工监测为 1 次/日污染物指标，一般

使用化验室手工检测数据进行公开，如后续排污许可证监测内容频次有变化，如

有指标有 1 次/日改为 1 次/月或 1 次/季度，按新的排污许可证要求执行，选用

第三方检测报告数据进行公开。 排污许可证要求的污染物是月度、季度、半年、

一年进行监测 1 次的，用具有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手工检测数据进行

公开。

自动监测数据公开：自动监测数据上传至生态环境局自动监测数据平台，重

点源水厂的出水在线监测数据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企

业端）”进行在线数据标记。

分类 许可证规定内容 实际情况

是否符合

排污许可

证要求

备

注

公开方式

国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系统；当

地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

知晓的方式；其他应当公开的平

台

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

开端 许可信息公开”；在“全国污

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填报公

开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在“企业环

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北京)”填报公开

临时披露报告和年报。在“重点排污单

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企业

端）”进行在线数据标记。

时间节点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企业环境

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

执行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时间节点前提交排

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公开自行监测

数据

公开内容

1、排污单位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

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

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

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

其中，水污染物排入市政排水管

网的，还应当包括污水接入市政

排水管网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

2、其他应当公开的内容。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

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息公

开”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

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

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在“企

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北京)”填报

公开临时披露报告和年报。在“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企

业端）”进行在线数据标记。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管理办法》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工作

的通知》（京环发【2015】29号）等相关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在“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填报公开自行监测手工监测数据。

按排污许可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公开端 许可信息公开”

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

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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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运龙（北京）水务科技有限公司-马驹桥镇再生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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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自行监测质量保证与控制和方案（奥达清）

自行监测质量保证与控制和方案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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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排污单位根据 HJ819等相关规范要求建立并实施质量保证与控制措施方案，

以自证自行监测数据的质量。排污单位应根据本单位自行监测的工作需求，设置

监测机构，梳理监测方案制定、样品 采集、样品分析、监测结果报出、样品留

存、相关记录的保存等监测的各个环节中，为保证监测工作质量应制定的工作流

程、管理措施与监督措施，建立自行监测质量体系。 质量体系应包括对以下内

容的具体描述：监测机构，人员，出具监测数据所需仪器设备， 监测辅助设施

和实验室环境，监测方法技术能力验证，监测活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等。对于

不具备监测资质，委托其它有资质的检（监）测机构代其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

单位可不用建立监测质量体系，但应对检（监）测机构的资质进行确认。

1.检测机构样品采集、保存、运输质量控制

1.1 污染源废气有组织排放与质量控制

1.1.1 采样前准备过程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采样用计量器具均按期送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取得检定证

书后方可用于监测工作。压力计、流量计等至少半年自行校正一次。烟气测定

仪每 3个月至半年校准一次。在使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增加校准次数。若发

现传感器性能明显下降或已失效，必须及时更换传感器，并送计量部门检定。

测氧仪至少每季度检查校验一次。对采样系统、皮托管进行气密性检验。空白

滤筒使用前检查外表有无裂纹、孔隙或破损。检查皮托管和采样嘴，变形或损

坏者不能使用。监测单位的气态污染物采样是根据被测成分的存在状态和特性，

选择合适的采样管、连接管和滤料。吸收瓶应严密不漏气，多孔筛板吸收瓶鼓

泡要均匀，其阻力应在 5（0.7kPa（0.5L/min）。空白采气管均经过清洗并进行

空白测定，空白测定合格方可用于检测。吸收液项目均有全程序空白，在做样

时需保证全程序空白符合检测方法中的要求。所有使用的试剂均经过测试保证

质量达到实验要求。臭气浓度判定师、嗅辩员均经过专业臭气浓度（恶臭）培

训并通过考核，使用的试剂均经过测试保证质量达到实验要求。

1.1.2 现场检测准备过程与质量控制

现场检测人员均在所测固定污染源的排放设备及净化设备正常工作时检测。

检查排气筒检测孔位置和数量，保证采样点符合 GB/T16157-1996中检测

孔的位置和数量要求。

1.1.3 现场检测工作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现场检测人员均按操作规程连接仪器和采样烟枪，并对各个连接

接口进行连接状态、气密性检查，保证采样系统连接的气密性。

按 GB/T 16157-1996标准要求测量排气筒管道面积，并按要求预测流速和

采样嘴，并检测含湿量、烟温和压力等参数。

按 GB/T 16157-1996确定采样周期和采样时间采集样品，排气筒颗粒物需

等速采样。

按 GB/T 16157-1996标准要求配制吸收液和准备采样管并进行连接，在受

测污染源正常运行情况下进行检测。确保采集的样品有代表性，采样时均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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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序空白样品。

污染源项目现场检测时做好采样位置、采样点位及周围情况的现场记录，

并按规定进行拍照和 GPS定位。样品采集用的滤膜、滤芯、吸收管、吸收瓶采

样完成后密封保存以保证不被污染。

1.1.4 样品的运输过程与质量控制

现场检测人员将采集好样品用样品箱进行避光低温运输，样品箱内部根据

滤筒、滤芯、吸收管、吸收瓶的大小进行分隔，样品之间有隔离层进行有效隔

离，防止碰撞，并码放整齐，避免混淆。样品瓶上有样品标签，样品箱内有足

够的减震隔层，样品箱内装有足够的冰袋以保证样品维持低温状态，并能与采

样记录相互印证，保证样品的信息完全，在采样结束后迅速将样品带回实验室

进行检测。

1.1.5 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污染源吸收液、吸附管、气袋采集项目均按各个检测方法中要求

的步骤进行检测，分析过程按照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执行，并使用质控样品对

曲线进行校准，所用标准曲线需在使用期内，并用标准样品对曲线进行验证，

并用标准物质、经过检定的计量器械等方式对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工

作。同时采集平行样，每批样品平行样不少于 10%，平行样需和样品同时测定。

每批样品中的检测项目有标准样品的均在检测中带入标准样品，检测项目质控

率达到 90%以上，保证检测项目的数据质控率超过 20%。并同时测量全程序空

白吸收液、吸附管或空白气袋。

1.2 污染源废气无组织排放与质量控制

1.2.1 采样前准备过程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采样、实验室检测仪器均经过检定或校准，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

所用试剂符合采样试剂配制要求，使用的标准曲线符合相关项目国家标准制定

的检测范围和曲线斜率要求。

监测单位现场检测人员在采样前用三杯式轻便风向风速测定仪测定风向风

速，并记录风向风速参数。用空盒气压表测量采样时的大气压，用温度计测量

采样时的温度。

1.2.2 现场检测布点、准备过程与质量控制

依据现场检测的风向风速参数布设采样参照点和监控点，所布设的测点位

置符合 HJ/T52-2000中对点位设置的要求。并记录采样点位的经纬度信息。

采样器在使用前用经检定的电子皂膜流量计进行流量校准，采样气袋需要

保证气袋的密闭性。采样开始前检测人员检查采样系统连接部分，保证连接紧

密，采样时按照检测方法中规定流量进行采样，用到真空瓶的项目在采样前均

进行了清洗并使用真空泵进行抽真空处理，能保证采样时负压达到检测要求，

采样气袋需要保证气袋的空白达到质量控制要求。

1.2.3 现场检测工作与质量控制

依据 HJ/T52-2000确定采样时段和频次，并依据各个相关检测方法中规定

的流量或步骤进行采样，采样时段内被测单位正常工作，确保采集的样品有代

表性，采样时均带有全程序空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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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样品的运输过程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现场检测人员将采集好样品用样品箱进行避光低温运输，样品箱

内部根据滤膜、滤芯、吸收管、吸收瓶、真空瓶的大小进行分隔，样品之间有

隔离层进行有效隔离，防止碰撞，并码放整齐，避免混淆。样品瓶上有样品标

签，样品箱内有足够的减震隔层，样品箱内装有足够的冰袋以保证样品维持低

温状态，并能与采样记录相互印证，保证样品的信息完全，在采样结束后迅速

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

1.2.5 样品分析的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分析人员均经过实验室培训和理论、实际操作、盲样考核，有检

测能力并持证上岗。

绘制的标准曲线和使用的标准溶液、试剂、质控样品均在有效期内配制和

使用，保证标准曲线的有效性。并用标准物质、经过检定的计量器械等方式对

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工作。保证实验室设备处在正常工作状态。

1.3 水监测与质量控制

1.3.1 采样前准备与质量控制采样前准备过程

监测单位针对水监测的采样工作，由项目负责人每月制定详细的计划，以

下为采样前工作计划与准备：

（1）了解项目计划目的。

（2）收集现场资料。

①确定采样地点，并对附近环境做描述，了解采样地点周围环境对人员、

设备安全的影响。

②确定交通路线。

③确定采样日期、时间及频率。

（3）拟定采样计划

①项目名称、联络地址、电话、传真。

②采样日期及地点与工作时长。

③采样组织与分工：项目负责人、采样人员及采样质量管理。

④现场设备与相关措施：计划使用的仪器、设备、样品容器、采样方法、

样品数、采样工作平台等。

⑤采样规划与相关设备、措施：含计划采样方式、样品数、采样位置，及

使用之仪器、设备、样品容器。

⑥安全卫生及污染防制措施：含作业环境风险评估、危害因子告知、防护

装备使用等。

⑦样品保管、运送及保存。

⑧交通工具。

⑨原始记录及报告。

⑩为使采集之样品具代表性，由项目负责人经过采样位置的确认后，拟订

采样计划。

监测单位按照上述要求对于项目规定的所有采样点的地理位置进行汇总，

根据距离、采样难度等情况每个采样周按照实际情况分派固定采样小组按照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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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方案进行采样（对于异常情况设有后备采样小组）。

监测单位参照 HJ 91.1-201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中针对废水采样方法进

行本项目的废水采样。使用的采水设备及样品瓶均符合 HJ 91.1-2019中的采水

要求，按本规范要求选择不同材质的采样瓶和采样器，保证采样的规范性和数

据的代表性，并准备全程序空白样品。

1.3.2 现场采样与质量控制

采样前要认真检查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其瓶塞（盖），及时维修并更换

采样工具中的破损和不牢固的部件。样品容器确保已盖好，减少污染的机会并

安全存放。注意用于微生物等组分测试的样品容器在采样前应保证包装完整，

避免采样前造成容器污染。

到达监测点位，采样前先将采样容器及相关工具排放整齐，对照监测方案

采集样品。采样时去除水面的杂物、垃圾等漂浮物，不可搅动水底部的沉积物。

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涤采样容器和样品容器 2～3 次。

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加入的保存剂及其用量、保存期限和

采集的水样体积等，须按照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要求执行；如：pH使用玻璃瓶

或聚乙烯瓶采集 250mL，保存期限 12h；化学需氧量使用玻璃瓶采集 500mL，
加入硫酸使 pH≤2，保存期限 2天；氨氮使用玻璃瓶或聚乙烯瓶采集 250mL，
加入硫酸使 pH≤2，冷藏，保存期限 7 天；五日生化需氧量使用溶解氧瓶，采

集 250mL，冷藏避光，保存期限 12h；悬浮物使用玻璃瓶或聚乙烯瓶采集 500mL，
冷藏避光保存，保存期限 14天；总磷使用玻璃瓶或聚乙烯瓶采集 250mL，加

入硫酸或盐酸使 pH≤2，保存期限 24h；动植物油类使用玻璃瓶采集 500mL，加

入盐酸使 pH≤2，保存期限 7天。

采样完成后在每个样品容器上贴上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或名称、

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目名称等，同步填写现场记录。

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遗漏，

立即补采或重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方案采集到样品，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1.3.3 采样的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所有使用的采水设备及样品瓶按 HJ 91.1-2019要求，对理化项目

和生化项目分别经过纯水清洗和消毒处理，保证样品瓶和采样器的洁净，现场

测试仪器经过检定或校准，保证采样及现场检测时的规范性和数据的代表性，

并准备现场空白样品。

监测单位废水按照 HJ 91.1-2019中的采样要求进行采样，采样容器符合 HJ
91.1-2019中的规定，并进行清洗、前处理工作。

监测单位采样时按 HJ 91.1-2019中的规定采集，重金属与微生物分别采样，

按规范加入保存剂，采集的水样量满足检测需用量，并贴好标签，采样人员现

场填写采样记录。并按 HJ 91.1-2019中的质量控制要求采集平行样。

监测单位采样人员现场记录采样点位名称、GPS坐标等相关信息。

现场采样质量监督员：负责对检测的过程、数据、报告等进行全程监督。

1.3.4 样品运输与样品交接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水样保存和运输过程严格执行 HJ 91.1-2019《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及 HJ 493-2009《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中的规定，做好采样位置、

采样点位及周围情况的现场记录并按规定进行拍照和 GPS定位。样品用保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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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运输，样品瓶上有样品标签，样品瓶之间有隔离层进行有效隔离，防止碰

撞，并码放整齐，避免混淆。样品箱内有足够的减震隔层，样品箱内装有足够

的冰袋以保证样品维持低温状态，并能与采样记录相互印证，保证样品的信息

完全，在采样结束后迅速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

带回实验室之后，样品管理员确认样品状态、完好程度、样品数量、采样

记录等信息，并填写样品交接流转单，双方签字确认之后，样品管理员将样品

带回 4℃恒温的低温样品室。

1.3.5 样品分析与质量控制

监测单位采集的样品各个项目的分析均在 HJ 91.1-2019《污水监测技术规

范》中要求的保存有效期内完成，分析方法使用约定的分析方法。并通过质控

样品、加标回收率、平行样等质控手段对样品进行准确度、精密度的质量控制，

质控样品的结果均在该质控样品的标准值范围内，加标回收率通常控制在

80%-120%之间，或满足检测标准允许的加标范围之内，检测数据质控率不低于

20%，项目质控率不低于 90%。平行样不低于 10%，平行样测定结果相对偏差

符合相关项目的方法中的规定。绘制标准曲线使用的标准溶液、质控样品均在

有效期内配制和使用，保证标准曲线的有效性。所用仪器设备均在检定周期内

使用。并对可以进行期间核查的设备、计量器械用标准物质或经过检定的计量

器械等方式对实验室仪器设备进行期间核查。保证实验室设备处在正常工作状

态。

实验室分析质量监督员：负责对检测的过程、数据、报告等进行全程监督。

质量监督工作：1、对实验室的环境条件、仪器设备；2、检测人员的工作

程序、检测方法、操作规程、仪器运行中检测以及有关质控规定的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3、在日常监督中发现的偏离或问题，及时记录并上报质量负责人，提

成改进建议。

1.4 噪声监测的质量控制

噪声检测不涉及采样过程，监测单位根据现场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时段

进行噪声检测。在检测前后均用检定合格在有效期内的声校准器对噪声分析仪

或积分声级计进行校准，校准数据合格后方可开展检测工作。

5.1.5 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要求与质量控制

自行监测期间手工监测的记录和自动监测运维记录按照 HJ1106、HJ 819、
HJ/T 373 、DB11/T1319-2016执行，并应同步记录监测期间的运行工况。自行

监测要建立完整的档案，原始监测记录和数据报告、委托监测相关记录等由相

关人员签字并保存 5年以上，所有原始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 5年。

监测单位开展的此次 2025 年度环境监测项目均依据相关检测方法中的对

报出值的规定报出数据，依据 GB/T 8170-2008《数据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

示和判定》中的规定进行数字修约。数据报出前需按照监测单位质控流程对数

据校核、审核，最后由授权签字人确认后方可报出。数据校核和审核由经验丰

富的实验人员或专职审核人员进行，授权签字人经过 CMA或 CNAS考核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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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级审核的检测报告可以确保报出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合理性。监测

报告编制信息完整，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按监测单位均按

规定存档保存。

1.6 三级审核与质量监督

监测单位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包括监测人员项目负责人校核、审核、

授权签字人审核，并根据岗位性质，设立不同级别的质量监督员，负责对检测

的过程、数据、报告等进行全程监督。

2.检测机构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2.1 监测单位内部质量控制

2.1.1 质量管理体系及资质

监测单位按照《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GB/T 27025-2019）,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检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建立的质量管理体

系运行有效，能够保证检测工作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可靠性。严格按照质量手

册和程序文件的要求对实验室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对涉及到检测质量的“人、

机、料、法、环、测”六个要素实施严格控制。在各项检测活动中认真执行相

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规定。样品的采集、现场测定与处

置、运输、保存、样品测试等均符合相关监测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

2.1.2 实验室资质

监测单位从事本次监测工作的检测项目已通过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拥有 CMA 检测资质。证明公司具有向社会和环保领域提

供检验检测活动的相关资质。实验室检测能力和资质满足本项目的要求。

2.2 监测单位外部质量控制

2.2.1 参与能力验证活动

监测单位积极参加能力验证活动，涉及相关检测类别，以证明公司具有相

应的检测能力。

北京奥达清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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